
 1 

國立臺北大學電機資訊學院資訊工程學系 
碩士班研究生領取獎助學金辦法 

 

經 103 年 04 月 09 日第 1 次系務會議通過 

103 年 07 月 01 日經校長核備通過 

 

一、 本辦法依據「國立臺北大學研究生獎助學金實施辦法」訂定。 

二、 本系「學生事務委員會」根據每年校方分配本系之獎助學金總額，依下列

原則分配： 

1. 碩士班一二年級生必須在每學期註冊後向學校提出申請，當學期始有領

取獎助學金之資格。 

2. 碩士班一二年級生領取本系之獎助學金以一個月壹個基數為原則，如果

有多餘之獎金，可由「學生事務委員會」根據研究生工作情形多加給予。 

3. 領取獎助金者，如有工作不力之情形，經考核者溝通無效，可以暫扣獎

助學金。如工作狀況獲得改善，暫扣之獎助學金將於次月發還。如至學期

末仍未改善，該研究生暫扣之獎助學金將由系辦公室統籌分配給系辦助

理。 

4. 領取獎助金者，如中途休學或經委員會決議取消領取獎助學金之資格

者，則原分配該生之獎助金由領助學金研究生平均分配之。 

三、 領取助學金者分別擔任教師教學助理或系辦助理。助理需協助本系教師之

教學、研究、行政工作或系辦之行政工作。領取助學金者因故而無法協助

教學、研究或行政工作者，應停止領取助學金，教師及系辦得以該助學金

額度另聘助理協助教學、研究或行政工作。 

四、 助理人力規劃原則，以教學助理為優先，原則上每名教師分配 1 名，系辦

維持基本人力次之；多餘之助理視教師授課的人數及負荷分配之。分配時

應保障獎助學金金額之合理性。 

五、 助理工作內容主要如下： 

（一） 教師教學助理工作內容： 

1. 協助本系專任教師之相關教學工作。 

2. 協助本系專任教師之相關行政工作。 

（二） 系辦助理工作內容： 

1. 協助本系行政事務。 

2. 工作事項包括網頁維護更新、公文發送、資料建檔、及安排研討會

相關事宜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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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 行政工作時數每週至少 1個時段。 

4. 負責行政工作者需在本系辦公室工作。 

六、 實施辦法 

時   程 實施內容 

每學期開學前 系辦公室統籌調查。 

工 作 分 配 原則上由「學生事務委員會」安排教師教學助理及系辦助理之分配，若

研究生學生與教師相關研究領域不同，可以申請與其他研究生更換。 

考核及檢討 執行中如有問題，將隨時召開「學生事務委員會」會議討論之。 

七、 助理工作不力情節重大者，考核者得隨時向學生事務委員會提案討論，經

三分之二出席委員同意得暫扣當月助學金之領取。 

八、 每月未於期限前繳交「工作紀錄表」者，將於當月酌扣四分之一金額。 

九、 本辦法經系務會議通過後陳請校長核備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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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立臺北大學電機資訊學院資訊工程學系 

     學年度     學期碩士班研究生領取獎助學金同意書 

 

 

本人          已詳細閱讀並完全瞭解「國立臺北大學電機資訊

學院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研究生領取獎助學金辦法」，會完全遵守相

關規定，盡力完成教師或系辦交付之工作和任務，如有工作不力或是

怠惰之情形，將依「國立臺北大學電機資訊學院資訊工程學系碩士班

研究生領取獎助學金辦法」處置辦理，領取獎助學金之權力及義務如

辦法條列實施。如有疑慮者，可向「學生事務委員會」提出申訴。 

 

 

 

研究生：                  

學  號：                  

電  話：                  

 

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日 


